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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Granoveeter 提出镶嵌理论(Embeddedness Theory; Granovetter, 1985)以

来，信任就被认为是人际关系与经济行动之间的中介变项，因为信任在经济行动

中扮演了多重的角色，它可以在组织内交易或市场上交易中降低交易成本

(Granovetter 1985; Cummings and Bromiley 1996)，一笔交易的治理结构取决于那

个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的交易成本最低(Williamson 1979; 1981)，所以交易中

的信任关系间接决定了治理结构的选择。而网络式治理更是以信任关系为基础，

发展出以协商和善意合作为主要治理机制的结构(Powell 1990; Heide 1994)。随着

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信任更被认为是组织管理的重要因素，是信息化组

织新管理哲学的核心(Miles and Creed 1995; Creed and Miles 1996)，因为它可以促

成公民行为(李健鸿，2005)，带来知识分享(Nonaka and Takeuchi, 1995)，因此在

知识性产业之中获致更好的知识创造绩效(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Tsai and 

Ghoshal, 1998)。在强调快速应变的企业网络中，相互信任可以促进团队精神，

增进团队合作(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并有效地解决内部可能发生的冲

突以及增加协商的顺利 (Krackhard 1995)。无论在组织内或组织外，信任是经济

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而信任并不止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概念为 Cook 所

提出(2004; Cook, Rice, and Gerbasi, 2004)，它指涉着一群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

其对东欧经济的研究中发现，体制改革过程里，经济行动经常先于法律许可之前

即存在，此时的经济运作高度依赖信任网络(Cook, 2004)。因此，一个人如何建

立信任关系，建立自已的「自我中心信任网络」(ego-centered trust network)，并

因此加入一个或数个封闭的信任网络之中，成为此类经济中获致成功的要诀。这

类观察对华人一定并不陌生，我们就十分强调「作生意之前先学作人」，每一个

人都要建自已的人脉网，因此研究信任关系与自我中心信任网络是理解华人商业

行为的关键之一。 

在分析华人的信任网络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华人的关系网络。西方社会对



人际关系到目前为止最有力的分类方法是 Granovetter 的无连带，弱连带与强连

带(1973)三类，而无连带变成弱连带靠的是交换关系，也可能是持续的交换关系，

至于强连带的形成因素则以情感为主(Masden and Campbell, 1984)，强连带中的

利益交换往往只被当作副产品。中国社会则不然，依照黄光国的中国人心理学理

论(1988; Hwang, 1987)，在弱连带，也就是工具性关系，与强连带，也就是情感

性关系，之间，还有一种混合工具交换与情感的熟人连带，虽然此一理论受到一

些其它中国人心理学的挑战，但其对工具性交换的特殊分析，却是对经济行动十

分合适的分析方法，我们就从此一理论入手先描绘华人的关系网络。 

壹、华人的关系网络 

一、差序格局下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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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费孝通(Fei, 1948)所言，华人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因为关系亲疏远

近之不同而形成由内而外的一层一层关系网络，不同层的关系适用不同的互动规

范。黄光国延伸其意，指出华人有三层关系，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

及混合了情感与工具交换的混合性关系(黄光国，1988;Hwang, 1987)，分别也可

以称之为家人、生人以及熟人，其互动规范分别适用需求法则、公平法则以及人

情法则。 

陌生人与弱连带在华人差序格局网中最外一层是生人，适用的是公平法则，

也就是我们会待之以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方式。然而如果我们理解生人为陌生

人，则经常陌生人并不会受到公平的待遇。比如，在台湾的街头，总有人会当路

霸用花盆花架占巷道为车位，其实这是陌生人行路的路权，我们的社会却不会因

法律或礼仪的规范就给予陌生人应有的权益。又比如童叟无欺应该是中国「商道」

应遵守的规范，但假冒伪劣的产品或服务又何其之多。这是为什幺台湾经济奇迹

功臣人称高科技产业之父的李国鼎先生要推动第六伦运动—也就是对陌生人伦

理运动—的原因，因为他以为中国社会传统上对陌生人的「不伦理」会是台湾经

济发展最大的瓶颈。我们会称对陌生人也能待之以理、遇之以礼的人为君子，可

见得一般人对陌生人是很难苛求其有君子之道的。 

华人的经验中，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中，都有受到公务员「刁难」的经验，也

就是法定我该得到的服务，却被拖拖拉拉，甚至在衙门间踢皮球，或遭到不理不

睬的待遇，但只要有熟人认识高层官员或相关办事员，帮忙打一通电话「关照」

一下，该得到的服务马上得到满足。按照公平法则，这是我该得到的服务，但在

没人关照时我却得不到，可见得陌生人和有间接连带的人是不一样的，陌生人可

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公平对待，不一定能适用公平法则。因此，我们以为要把

陌生人与弱连带区分开来，是弱连带才会受到公平对待。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在路上与一辆车子有了小的擦撞，如果是陌生

人，很容易双方会先起冲突，因为任何一方都不信任对方会善意解决，错的一方

怕对方大敲竹杠，对的一方会怕对方赖帐，所以一定要先表现气势，不能一下子

就示弱，所以我们在街头常会看到出了车祸先吵架的现象。但是忽然间我发觉对

方车中坐了一位穿著我的学校校服的人，马上我会相信对方一定会善意解决问

题，所以可以客客气气讨论赔偿，甚至如果问题不大就算了。为什幺陌生人与弱

连带会有不同的待遇，华人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以后大家还要见面，何必呢?」

换句话说，我和车祸的对方同属一个社会网，大吵大闹伤了双方的面子不好，所

以宁可吃点亏，也不要以后见面尴尬。其二，共属团体的规范使我相信他会依照

公平法则待我，因为我了解自已大学中的「规矩」，也相信同事多少会依照规矩

而行，所以基于对对方更多的认识，我也会先相信他。我可能并不认识对方，但

有了将来还会在校园中见面的关系，我会预设对方是可以信任的，这就是陌生人

图二、差序格局下的华人关系网络示意图 

 



与弱连带之间的不同。 

在 Granovetter(1973)的分类中，将关系分为强连带、弱连带以及无连带三类。

弱连带是一般交换关系，绝对不同于无连带。在作最简单的调查中，强连带常用

「朋友」(其实在我们的语汇中，更好是「好朋友」或「熟朋友」，因为我们有时

会用朋友来泛称有关系的人)来代表，弱连带则常被『认识的人』所代表，绝非

陌生人(Granovetter 1973)。在整体网络问卷中，一群人相互指认与别人的关系时，

有一种简单的分法，强连带为相互指认，弱连带是单方指认，亦即甲指认了乙，

而乙未指认甲，或倒过来，乙指认了甲，甲却未指认乙。相互不指认则是无连带

(Granovetter 1973)。 

黄光国的分类中，生人并未再仔细分类，并假设好象陌生人发生互动，如上

述的找公务员洽公或发生小的车祸，大家自然会公平相待，但事实上，华人世界

中充满了「找关系」，「拉关系」，「一表三千里」的行为，说明了华人世界中建立

弱连带的重要。而且陌生人也不会因为有了一次交易，就自然成为弱连带。有一

群人，如不很熟的同学、同事、乡里邻居、或有过一起工作经验的人、或生意上

的「朋友」，可能有过一些交换经验，也可能只是认识的人，点头之交而已，但

他们和陌生人不一样，我们也期待他们以不同于陌生人的方法待我们，这是为什

幺华人仍尽一切力量将发生交易的陌生人「套近乎」，最好成为弱连带后再进行

交易。 

家人与保证关系处于个人中心差序格局最内环的是家人连带(familial ties)，

依照黄光国的理论，家人适用需求法则，也就是家人不谈对等交换，采「各尽所

能、各取所需」原则，家人的需要其它家人应该加以满足，而不能问有什幺对价

的报偿。在我们的外包研究中，成功的企业主也会泽被亲族，而让家人连带经营

相关零组件工厂，发生品质不良、配合度不高或价格偏高时，「皇亲国戚」的外

包商不会像其它外包商「公事公办」，被减单或被换掉，而是用母厂之力加强辅

导，甚至不惜投资注入资金以改善其设备人力，这就是需求法则，不同于其它的

交换法则。 

但一个有趣的议题是需求法则得到的是信任关系吗? 由 Yamagishi 与

Yamagishi(1994)的解放理论指出，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基于封闭的

团体，强大的规范以及严密的相互监督，使得团体成员会言而有信、循规蹈矩，

所以在一个集体之中，如家庭、家族、封建领地内或组织中，日本人是循规蹈矩

的，但出了这个集体之外，则不必然展现同样的可信赖行为。所以 Yamagishi 认

为这不是信任，而是保证关系。 

西方人曾因为华人的家族主义以为华人也是集体主义的，费孝通却指出了这

样的误解，实际上华人是差序格局的(1986)，或可以说是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m; 

Ho and Chiu, 1994)的。但依照 Yamagishi 的解放理论，家人又符合封闭的小团体、

强大的内在规范以及相互监督下得到的放心，需求法则更指出了家人间的合作是



无从选择的，所以放心的特性与无选择性说明了家人连带得到的是保证，而不是

信任。从上述「皇亲国戚」外包商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家人可以指责，可以监督，

但不能背离，所以表现不好的家人，我们很难说是信任他们，但却必须合作。 

二、人情交换与工具性交换 

介于家人连带与弱连带之间的是熟人连带(familiar ties)，是华人最特有的关

系型态，其交换原则是人情法则，是一种对等交换，但又隐含在情感关系的烟幕

之下进行交换，更是华人最特别的行为模式。重视家族关系的文化很多，包括西

方的意大利、西班牙、犹太与希腊等等都有强大的家族传统，能够将家族往外推

广成为扩大的封闭团体的也有，比如日本，但孕酿出将家人连带原则运用在工具

性交换关系上，又保有情感关系特质的，却是中国文化较独特的风貌。所以，黄

光国「人情与面子」的研究(1988; Hwang 1987)最大的成就在于区分了情感关系

与混合关系，也就是家人与熟人的区隔。其中尤以熟人与人情法则的提出，对西

方的网络理论进行了最好的本土化修正，熟人在强连带与弱连带之间找到的一个

中间形式，也正是华人行为的一大特色。强连带也会有交换关系，但这是情感关

系的副产品，情感投入正是强、弱连带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在四项连带强度的构

面中—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与互惠内容，频繁的互动与亲密行为及亲

密话题都是构成强连带的指针(Masden and Campbell, 1984)。Krackhardt(1992)在

其「强连带优势」理论中称强连带为 philos，这正是希腊文的好朋友，也就是情

感关系。然而，我们社会的熟人却有不太一样的内涵，黄光国称之为混合性关系，

因为它混合了情感与工具交换，很难说谁轻谁重。有时，它是情感关系开始但却

发展出交换关系，但更经常，它是「伪装」在情感之下的交换关系，华人有那幺

多的交际应酬，不正好说明了我们对有价值的交换关系希望作更多「投资」，使

之发展出情感。 

换言之，华人能够在交换关系中区分出人情交换与一般性的工具性交换，这

两者之间有何不同?黄光国作了一些比较。首先，人情法则下的人情交换建基于

长时间的关系上，而一般交换关系则往往短暂。其次，人情交换往往会有共同认

识的人或共同认识的一群人，也就是镶嵌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网络中，这符合强连

带的定义，依据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Heider, 1958)，Granovetter 以为强连带必然

会造成双方把对方认识的人变成自已认识的人，而形成一张共同的社会网

(1973)。其三，工具性交换往往具有普遍性(universal)与非个人性(impersonal)，相

反地，人情交换则强调特殊性(particularistic)及个人性(personal)，也就是社会规

范不要求我作的我也尽力去作，像在一定场合为对方「作面子」，为对方作担保，

参予对方的私人庆宴、送往迎来、通知一些「我告诉你，但你千万不要再告诉别

人」的重要讯息等等，这样子对方才会觉得和我「够熟」，并欠下人情，因为一

般的「朋友」是不需要如此特殊相待的。 



另外，我们以为最简单的区分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是否有一本「人情帐」。

人情交换是不能明说的，也不能要求立即回报的，因为它要表现成情感行为，即

使回报仍是人情交换中的义务，「来而不返非礼也」，我们对不知回报的人往往会

说他/她「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视为极大的不道德，但明白要求回报却仍是

人情交换中十分伤感情的事。「这点小事那说的上是帮忙，你要再提，就是把我

当外人了」，这句华人常用的客套话正好说明了，人情是要还的，但施惠者却不

能说，而受惠者也不能忘，还要常常放在嘴巴上说，以示记得。所以一般交换可

以明说要求的回报，可以讨价还价，也可以要求立即回报，而人情交换却不行，

君子报恩三十年不晚，所以双方心中都要有一本人情帐，记得相互给了多少，是

不是到了还的时间?需要如何还?不求回报的给予才是「恩德」、「人情」，明说了，

也就不会使对方「欠人情」了。 

三、华人关系的四分法—家人、熟人、弱连带与无连带 

以上将人际关系四分—无连带、弱连带、熟人连带以及家人连带，不同于

Granovetter 对西方人际关系的三分—无连带、弱连带与强连带，但在华人的关系

研究中将关系四分却是经常见到的，边燕杰就曾提出西方的强连带概念在中国应

该分为朋友与亲人(Bian, 1997)，所以华人的关系可分为无连带、弱连带、朋友与

亲人，十分雷同于本文的分法。但是强、弱连带的区分最主要在于情感连结的有

无，本文所区隔的熟人连带在黄光国的论述中固然是情感关系与工具关系的混合

关系，但人情法则却明显地强调社会交换在熟人连带中的重要性，在经济交易关

系中，这仍是以工具交换关系为主，情感关系为辅，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伪装在

情感关系底下的交换关系」。所以熟人连带是否可以被视为强连带的一环，仍有

商榷的余地，因其绝对不同于没有交换关系的朋友。 

另外，王绍光与刘欣(2003)对各种角色受到信任程度的资料作因素分析，也

发现四种因素，最不值得信任的是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及一般熟人，也就是陌生人

及一般认识的人，第二层次的包括领导、同事与邻居，他们称之为熟人，也就是

认识而有互动的人，较高层次包括密友及一般朋友，他们称之为朋友，最值得信

任的则是「亲人」，包括了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及其它亲属。也是四种分类，十

分类似于本文的分类。不同的是，本文所着重的关系分类以交换的原则为主，依

需求法则交换的人并不一定止于亲属，而是「拟似亲属连带」(陈介玄,1994; 1995)，

所以「亲人」与家人连带仍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边界是可以动态改变的。另外

和边燕杰的分法相同，此处的朋友似乎也是强调情感关系的，和熟人连带所强调

人情法则的交换关系有所不同。 

以上的两个分类都有朋友一项，似乎也都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关系，本文要探

讨的是经济交易关系，又是以黄光国的交换原则为基础分类这些关系，所以熟人

连带仍带有工具交换色彩，「纯」朋友如何在这中间归类，成为一个待研究的议



题。我们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到，有些「老朋友」或「好朋友」如果成为密友，甚

至义结金兰，可以强化而成家人连带。华人也喜欢把朋友变成事业伙伴，所以加

入了工具交换的可以转化为熟人连带。老朋友不够交情，又没有交换需求，久而

久之互动渐少则可能淡化成弱连带，但有一定交情却一直没有合作机会，保持

「纯」友谊的「君子之交」，比如一些止于保持连络的「老同学」、「老同事」或

儿时玩伴，要如何归类?更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没有经济交换，这类关系也不在

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了。 

以黄光国的中国人心理学为基础，我们了解了一个四分的华人亲疏远近的自

我中心关系网络，但那些关系可以转化成有助于经济行动的信任关系?如何从自

我中心关系网络建构出自我中心信任网络?在进一步建构华人的信任网络之前，

让我们先来回顾西方的信任理论，并从中寻找可以解释华人信任关系的理论。 

贰. 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 

一、信任的定义 

信任受到组织学者的注意是起源于八零年代中期，信任如何定义？尤其以本

论文的研究场域组织而言，信任如何定义？从社会学者的观点而言，「以人类互

动关系的立场来看，其可简单定义为，信任个人，即意味着说，相信对方在出现

损人利己的机会时，并不会去实现它」（Gambetta,1988）；从经济学者的观点而

言，「信任是双方之间的互相信赖，其相信在交易过程中，彼此都不会做出伤害

对方的行为」（Sabel,1993）；「信任是一种预期，其期望对方能够 1.尽最大的努力

实现其口头承诺或明文规定的义务；2.在协商过程中是诚实的；3.不会占人便宜

的」（Bromily and Cumming,1992）；「X 信任 Y 以致 X 选择与 Y 合作，其主要是

建立在主观认定机率的基础下，何种机率呢？即在有损 X 利益的机会发生时，

即使该机会有利于 Y，Y 也不会加以运用的机率」（Nooteboom, et al.,1997）。 

从组织行为学者的观点而言，「信任乃是指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意图

有信心，预期对方会有合乎伦理、讲求公平以及和善的行为表现，除此之外，还

会眷顾他人的权利。在此情况下，自己愿意承受可能的伤害，将其福祉依靠在他

人的行为上」（Carnevale and Wechsler,1992）；「信任乃是指在交易关系或其它互

动关系的运作时，某一方（个人、群体或厂商）对其伙伴的一种期望，其符合伦

理道德的一般准则行为，也就是说，对方会在伦理准则的基础下形成决策行为」

（Hosmer,1995）；「信任乃是指某一群体在预期对方会表现合乎自己利益的基础

下，不管有无能力监督或控制对方的行为，愿意承担受伤害的不确定性」（Mayer,et 

al.,1995）。 

基于以上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者 Sabel 的定义最宽松，只要在合作



中不发生欺诈行为的预期都是信任，至于达到这个预期的手段为何则在所不论，

这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定义。所以信任的广义定义可以简单地说，就是对互动对

向行为的可预期性。经济社会学者 Bromily and Cumming 则从另一个相对的角度

去定义信任，实现承诺、保持诚实以及不占便宜都是可信赖的行为(trustworthy 

behaviors)，他定义信任为对可信赖行为的预期。社会学者 Gambetta 等以及组织

学者 Hosmer 等强调不确定(uncertainty)的存在，亦即将自已的利益愿意「赌」在

对方的善意上，所以信任可以被视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人愿意展露其面对欺

诈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相信对方不会借机取利。本研究采用此一定义，以

为信任有两层意义：1. 信任是一种预期的意念，即交易伙伴对我们而言，是值

得信赖(trustworthiness)的预期，是因为期待对方表现出可靠性或善良意图而反映

出的一种心理情境；2. 信任是自己所表现出的行为倾向或实际行为，来展现自

己的利益是依靠在交易伙伴的未来行为表现上。 

这和Hardin(2001)所定义的信任也大致相同，他强调信任一定包括两个要件，

一是行为结果的不可预期性，也就是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未来的得失多少系于对

方不被控制的作为，所以有一定不确定性存在。第二个要件是有选择性，我们可

以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如果要合作也可以在数个选择中择一而合作。换言之，对

未来结果能完全控制的预期就不是信任，有不确定性，但没有选择，必须要作的

合作也不包涵信任。这可以说是狭义定义的信任，也才是 Granovetter 所说的真

实信任(2002)，Williamson 则称之为个人信任(1996)1。 

总之，信任是一种相互性的行为，一方表现出值得信赖的特质，而一方则表

现出信任他的意图来。不过我们也必须强调，两者之间不完全是一种均衡的状况，

因其牵涉到的个人主观意识的认知标准，信任可能存在于认知的偏误中—也就

是，对方并没有可信赖行为的出现，一方可能仍然有不切实际的预期。 

二、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 

信任如何产生？也已有十分多研究成果。心理学者强调个性的取向，研究个

人的个性如何在信任上引起不同的态度，有人个性上倾向于相信他人，有人则否。

制度的取向则认为制度的建立可以产生可信赖性的行为，因此引发另一方的信任

（Zucker 1986; Gambetta 1988）。网络理论则讨论社会连带和网络结构在产生信

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Granovetter 1985；Uzzi 1996）。 

综合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Zucker（1986）描绘信任产生是建立在过程基础

（process-based），特征基础（characteristic-based）和制度基础（institutional-based）

这三种来源上。过程基础信任是生根于社会连带的相互性，特征基础信任式建筑

                                                 
1 以下我会将广义定义的信任加上「」号，真实信任则不加「」号，其间的差距在于前者是基于

控制而没有不确定性，后者则包涵了不确定性，前者可能没有选择，后者则在诸多选择中选上特

定的人而进行合作。 



在社会的相似性（social similarity），制度基础信人来自于个人在制度环境下的自

信（Creed and Miles 1996）。Shapiro，Sheppard，和 Cheraskin（1992）一个相似

的信任模型，它们是威吓基础（deterrence-based），认识基础（knowledge-based）

和认同基础（identification-based）信任。个人利润-成本的理性计算产生相信对

方会自我控制的信任，亲近和行为的可预测性来自于认识基础信任，从社会结合

与社会相似导致我群（we-group）意识产生了认同基础的信任。Lewicki 和 Bunker

（1996）保持相同的三个分类，只小幅改变威吓基础为计算基础(calculus-based)

的信任，但他们却进一步建议这三种信任的类型是发展信任的三个阶段，而信任

关系随着每一阶段的提升而变得更强。Williamson(1996)则把信任分为可计算

(Calculative)的、制度的(institutional)以及个人(Personal)的信任三种。 

综合整理上述各家的言论，信任可以来自于制度规范，来自于理性计算，来

自于群体的社会认同，也可以来自于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包括了人际关系连

带以及个人特质。其中诸如知识、吓阻与制度创造的信任都是对手经过理性计算

后会出现良好行为，以符合其利益，而个人则因为对手行为的可预期性而理性相

信对手的承诺。其中，不确定性与脆弱性都降到极低，这还符合上述狭义定义的

信任吗? 

在回答此一问题前，我们要先区分信任对向的不同，一种信任是没有特定对

向的，一种信任则只存在于特定的对向间，前者可以称之为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后者则可以称为特殊信任2(particularistic trust; Luo, 2005b)。前者的来源是

制度、一群人间的认同、已方或对方的人格特质，因为信任的对向是制度规范下

的一群人，或相互认同的一群人，或展现可信赖特质的一群人，是一群人而非单

一特定的对向，所以称为一般信任。相反地，特殊信任则必然存在于两两关系

(dyads)中，是两人互动过程的结果。广义的特殊「信任」可以是权力关系、保证

关系，也可以立基于情感关系与交换关系，而狭义的，也就是真实信任，则止于

来自情感与交换的信任。这些容下一节详述，我们先来了解什幺是一般信任。 

三、一般信任的来源 

制度带来的一般『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Zucker 与 Williamson 的分类

中都提到的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制度导向研究分析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规范、社会

制度、社会性惩罚、法律以及刑罚如何使人保持良好行为，因此陌生人的行为也

有可预期性(Gambetta, 1988; Zucker, 1986)。制度，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往

往都附带着正式的惩罚或社会制裁，所以当事者会权衡欺诈所带来的利益以及制

裁带来可能的成本，理性地选择保持良好行为，以避免更高的成本。因此在制度

约束下的人会有符合期待的行为。只是这种『信任』能不能称作信任?尤其是正

                                                 
2 我们使用此一 particularistic trust 的名词是因为中国本土心理学者何日晖(2001)称中国社会为特

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社会。 



式制度或法律配合着制裁方法，会对欺诈行为产生有效的吓阻，个人面对的不确

定及脆弱性都很低，所以不需要相互信任，也可以在完善的保护下进行交易。这

是一种「权力」，是公权力借予个人控制交易对方的「权力」，而且因为适用在该

制度底下所有的人而无特殊对向，所以这是「一般性权力」，是每一个以良善意

图进行交易的个人都能掌握的「权力」。 

至于非正式制度，往往指涉的是风俗(folks)、规范(norms)以及专业伦理

(professional ethics)，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非正式制度令规范下的一群人产生一

定的行为准则，使得受同一规范约束的交易双方对对方行为可以预期。只是不像

法律或制度，风俗、规范或专业伦理不一定有具体的处罚措施，所以对方道德信

念的强弱会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除非透过口碑或亲身交往的经验，否则对方是

否遵循规范而行仍是不可知的，所以不确定性与脆弱性仍然存在。但在一个较封

闭的团体中，相互监督与舆论谴责的力量极强，「千夫所指，无病自死」，这时规

范就成了具有强迫性的控制力量，下面我们讨论保证关系(assurance;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时还会更深一步地探讨。 

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指涉的都是一般性「信任」--虽然交易对方的可预

期性可能来自于有效控制而不具有不确定性及脆弱性，但也符合广义定义的信任

--因为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并无对隅(dyads)关系，所以信任者或被信任对向是

一般人，而不是特定的人。 

人格特质带来的一般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 trust)人格导向研究探讨的是

个人的信任倾向(propensity to trust)以及那些人格特质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 

(Butler 1991; Mishra 1996)。过去对信任研究最多也最深的首推心理学者，所以信

任经常被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一个人愿意冒失去利益的不确定性，但期望互动

对方不会利用这种机会而占他/她的便宜的心理状态(Deutsch 1958; Rousseau, 

Sitkin and Pablo, 1992; Bromily and Cumming 1995; Andaleeb 1992)。心理学研究早

期都着眼在那些人格特质会创造出这样的心理状态，比如外控性格的人，乐观的

人以及有安全感的人都比较倾向相信别人(Rotter, 1971; Hollon and Gemmill, 1977; 

Hackman & Oldham, 1980.)。个人态度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信任倾向，比如生活满

意感高的人，或对社会忠诚感高的人也会倾向相信社会的一般人(Whitley 1999)。

相对的，在组织中，组织忠诚感(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高的人也会有较强的

组织信任(organizational trust; Luo 2005b)。 

另一类的心理学研究则相反，不分析个人的信任倾向，而分析什幺样的人格

特质被人信任，也就是可信赖行为(trustworthiness)的研究。最早对信赖有所研究

的是 Barber(1983)，他指出人际信任缘起于一、双方对社会秩序的尊重，二、在

能力上展现果效以及三、正确地作好社会角色的扮演。Butler and Cantrell(1984)

跟随其脚步，正式提出交易伙伴的信赖行为包括能力(competence)，正直

(integrity)，公平一致(consistency)，忠诚(loyalty)以及开放透明(openness)。



Mishra(1996)则加以整理，提出信赖有四个构面，分别是能力、诚实(honesty)、

互惠(benevolence)以及一致性，我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对方展现了这四样的特

质。能力指的是言必行，行必果，不托空言而有执行力，并能完成所承担的责任。

诚实指的是不说谎言，不作妄行，无欺骗之意图。一致性指的是人格的成熟，不

会任性而行、朝三暮四、朝令夕改，对人前后一致，也待人公平，不因人而异。

互惠则指涉相互关怀的善意，待人有同情心，有同理心，顾念对方的面子与利益。 

可信赖研究对总体社会资本3的形成十分重要，信赖研究却对企业的关系管

理研究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无法管理一个人的信任倾向，只能管理员工，使之表

现出可信赖的行为，因此而促进了员工间的普遍互信(Shaw 1964)。 

无论是信任倾向或可信赖行为的研究，都是一般性信任，因为并无对隅关系

存在，有信任倾向的人会倾向信任很多人，并无特定对向，有可信赖特质的人会

让所有的人信任他/她，也无特定对向，所以都是一般性信任。 

认同带来的一般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Shapiro 等人（1992）以及

Lewicki 和 Bunker（1996）都讨论了认同为基础的信任。认同是西方社会中极强

的一种力量，姓别、年龄、宗教、地域、阶级、地位团体、国家以及种族是主要

认同的分类。同一类的人往往分享了相同的价值以及共同的生活经验，并对「非

我族类」产生排斥。费孝通说西方人4是「团体格局」，其意义正是在此。究其实，

这不是一群有共同关系网的团体，而是一群有共同社经背景的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ies)，不同的社会类属--姓别、年龄、宗教、地域、阶级、地位团体、职业

团体、婚姻状态以及种族—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价值观、社会规范、行为

模式以及生活风格，一个人被归类为某一类属的成员，就自然而然接受此一类属

次文化的规范与社会化，比如一个雅痞，就指着生活在都市、青中年人、高学历、

中上阶级的单身专业工作者，此一社会类属的人有着追求专业成就、追求个人享

受并轻乎家庭价值的共同价值观，以及「重视名牌更甚于母亲生日」的生活风格。 

一个类属的价值与风格透过社会化会形成类属成员的「品味」(taste)，布迪

厄(Bourdieu, 1984)指出品味的形成是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包括一个社会类属的

共同生活经验，共有的记忆甚至对某些资源或知识的专断，在类属成员成长的过

程中形塑出其对人对事的好恶以及行为的法则。相同品味的人自然会相互吸引而

                                                 
3布朗（Brown，1997）将社会资本总结为三大类——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

本、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发现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

向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的途径

（Granovetter，1973；Erickson，2001；Baker，1994；Coleman，1988；Krackhardt & Hanson，

1993；Bian，1997；Wellman，1992；Uzzi，1996），并区分了微观社会资本的三种构成形式——

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Lin，2001）。中观层次的

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Lin，2001）。而社会资

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

（Putnam，1995；Fukuyama，1995）。 
4 这里的西方主要指涉的是英美德法文化，南欧、东欧以及南美的文化其实有较大的差异。 



使类属更紧密的结合，所以透过社会化过程，品味成了社会类属自我再制的机制。

紧密结合使类属成员「觉醒」到类属的存在，并产生认同，进而有了集体行动以

维护社会类属的权利，所以阶级革命、宗教战争、女权运动因之应运而生。认同

使得同一类属的成员产生同志情感，而相同的价值观与共同生活经验则使得类属

成员易于相互暸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相同类属的人才有较高的信任

感。 

当然认同也不止发生在相同类属的人之间，一个组织或团体也可能形成生命

共同体，而让组织成员产生认同，近年来在管理实务界内强调愿景宣言，要求员

工分享公司愿景，即是为了创造认同感。认同会带来员工对组织及同僚的信任

(Luo 2005b)，甚至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构面，所谓社会资本的认知构面(Tsai 

and Ghoshal 1998)即为共同愿景、共同价值以及共同生活背景，所以在西方组织

行为理论中，认同一直是解释合作、公民行为、知识分享的因素，正是因为认同

能创造团体内的信任。 

相对于「团体格局」，费孝通说华人是差序格局(1948)。差序格局是一种因

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有差别待遇的行为模式，「团体格局」说明的是西方人因社

会类属不同而有不同的行为模式，而差序格局则强调的是华人以自我为中心建立

自已的人脉网络，因为网络的内圈外圈，圈内圈外的关系不同，而以不同的行为

方式加以对待，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关系社会」或「人情社会」，正是因为我们

的信任主要建立在关系上，关系远近不同信任程度不同，华人的信任较少建立在

普遍性的法则上，换言之，特殊信任才是华人最主要的信任模式。 

、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 

一、权力关系与信任关系 

如前所述，特殊信任是建立在对偶关系上的，但对偶关系中权力关系与信任

关系必须区分开来，权力可以使对手的行为受到控制而变的可以预期，符合广义

定义的「信任」。但刚好相反地是，权力往往带来不信任(Granovetter, 2002; Cook, 

2004)，所以多用权力，少施恩德、不讲人情的人，是不会有真实信任关系的，

在中国社会中这种人也是不受欢迎的，权力与人情的分野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可不

查。 

吓阻带来的「信任」(deterrence-based trust)为 Shapiro 等人(1996)所提出。人

们保持诚信并不因为他们的善意，而是因为良好行为会符合他们理性算计的利

益。Williamson (1996)也分信任为三类—算计性信任、个人信任以及制度性信任。

其中个人信任即是真实信任，算计性信任则应归类在权力关系中。人们经过算计



而为了自身利益保持诚信的因素很多，首先 Williamson 提出典当(hostages)的概

念，主要是指交易中一方若作了专属性资产投资会要求对方提出相对担保

(safeguard)，抵押品在对方不守承诺时可以扣押下来作为抵偿。其二，除了抵押

品外，权力关系也可以用来取得吓阻性信任。任何不诚信的行为，权力强的一方

都可以采取「报复」策略 (tit-for-tat)。权力弱的一方为了保有重复交易中的长远

利益，行为必然保持诚信，对权力强的一方而言，这种关系正是权力关系，也正

是 Shapiro 等人所说的「以吓阻为基础的信任」。 

计算带来的「信任」(calculative trust)在高频率的交易中，如同博奕理论所

坚持的，重复的博奕因为大家发觉合作比欺诈在长远利益上更有利，所以会倾向

理性地保持合作关系。这个理论在对权力弱的一方尤其适用，如果一方提供对方

高比重的生意，却不依赖对方，提供的又是关键性资源，而此一关键资源在市场

上很难找到替代品，并且潜在竞争者又少(Pfeffer, 1981)，则对方会处在权力弱的

一方，基于未来的利益高度依赖于对方的善意，所以权衡利弊得失，我方会展现

善意以期换取对方的善意。 

计算性「信任」的概念也是 Williamson 提过的，在此一概念下，「抵押品」

已不必然是最初讨论的实物性资产，以及没收实物性资产带来的「吓阻」而已，

到后来又包括了博奕理论中长期频繁交换的潜在利益，甚至有学者讨论关系性资

产(也就是对方的关系网会被破坏；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 以及名誉性资

产 (也就是对方的名声可以被破坏；Shapiro, Sheppard, & Cheraskin, 1992)。长期

潜在利益、交易关系乃至于业界名声都可能成为交易中的「抵押品」，为了不使

这些「抵押品」被没收，所以交易双方愿意保持善意。 

这种善意并非来自对对方可信赖行为的回报，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当

对方掌握的「抵押品」少于欺诈可能得到的利益时，则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发生，

所以双方要尽量掌握可供报复用的权力，以保证对方不敢欺诈。这样的行为模式

符合广义的「信任」，却很难符合狭义定义的真实信任，所以本书称之为权力关

系，而不称之为信任关系。诚如上面所说，权力关系不但不足以促进信任关系，

而且会伤害信任关系(Granovetter, 2002; Cook, 2004)，如果交易双方动辄要求对方

拿出「抵押品」，而且互相威胁要没收「抵押品」以使对方就范，双方是不可能

相互信任的。 

二、保证(assurance)关系与信任关系 

Granovetter (2002) 称前述的定义为真实信任(real trust)，而与此非理性地忽略

不确定性相反的，则是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 所提出的概念--保证

(assurance)，他们定义保证为「对对方良好行为的期待，但并不建立在对方的善

意上」(1994:132)。 



保证不是信任，但可以视之为广义的「信任」，其成立的前题要件是在一个相

对封闭的人际网络中，因为极强的社会规范存在，所以封闭边界内的团体成员都

不会有踰矩的行为，而且因为成员相对较少，又处在封闭环境内，所以相互监督

的能力很强，更加使得团体内成员对其它成员十分放心，即使对方并不是那幺的

可以信赖，但相较于陌生人，团体成员仍是合作的优先选择。在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的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到信任的成立除了要有不确定性的存在为前题

外，还要有可选择性为前题，也就是合作的对象可以是甲、乙、丙、丁好几个人，

虽然与每个人合作都有不确定性，但我选择了甲，表示我最信任甲。保证则不同，

保证关系(commitment relations)是建基在封闭网络中的，也就是无选择性可言，

我不信任甲，但受约束的封闭团体内没有其它人可作选择，只好与甲合作，因为

甲如果踰越规范，便有团队成员集体制裁他，可以比较放心，所以保证关系并不

等同信任关系。 

Yamagishi, Cook and Watabe (1998)则进一步区分保证与一般性信任。一般性信

任可以说是「期待对方对自然秩序或道德律的坚持」(Barber, 1983:9)。一个风俗

最美的社会，人们会因为某些宗教信仰或道德教化而对保持善意有所坚持，陌生

人就所以值得信任，是因为他们的善意而不是因为畏惧制裁。所以这是一种无特

定对向而建立在善意之上的信任。Yamagishi, Cook and Watabe 就认为美国社会因

为宗教力量与专业伦理而具有高度的一般性信任，相对的日本社会则是十分严格

的礼俗，带社会制裁性质的集体监督使得日本社会具有高度的保证，保证使得日

本人在国内循规蹈距，但一出国门则行为相对不可预期。两者都是广义「信任」

度很高的社会，也有是秩序良好的社会，但「信任」的来源却不太一样。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据此提出了解放理论(emancipation theory)，他们

以为日本人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社会网中，如家族、公司(终身雇用制的公司)，他

们以放心为基础寻找合作关系，反而没有信任陌生人的能力，一旦在一个高度开

放的社会中，如现代化或全球化的社会，日本人不太能信任他人并促成合作。所

以日本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却也是一般信任程度较低的社会，只有将他们「解

放」于封闭团体之外，日本人才能学会信任陌生人，而增加社会的一般信任。 

但保证关系完全无法产生信任吗? 依照可信赖理论(tustworthiness)，可信赖行

为的四个构面中，需求法则所能保障的是互惠或者忠诚(loyalty)，但在高度不信

任的环境中，这一项特质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完全无制度规范的合伙行为，少

了忠诚或互惠，很容易就在事扯不清楚钱分不开来的情境中相互怀疑，这是为什

幺华人创业常常由家族成员开始的原因。所以关系来源如果是家族成员、姻亲、

认养或结拜，则视之为家人连带，是华人经济行动中常用到的信任关系。 



三、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 

网络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对隅关系信任的研究(Granovetter, 1985)，那些关系会

带来那些信任，如何带来信任?成为研究的主题(Luo, 2005a)。在各家理论对信任

来源的分类中，社会连带与网络结构总是位于这些信任研究的中心，虽然这些研

究有助于我们关于信任的知识，然而，不同的社会连带如何产生不同的信任模式

则很少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些因人际关系产生的信任，才是 Granovetter 所说的

真实信任(real trust)或 Williamson 所谈的个人信任(personal trust)。真实信任如何

产生呢?一些主要的理论分述如下。 

以情感为基础的信任自 Granovetter 划分开强、弱连带(Granovetter, 1973)

之后，强连带即被认为产生信任的主要关系来源，在连带强度(tie strength)的

分野中，高频率的互动，长时间的认识，亲密的谈话与行为以及情感性的互

惠内容(Granovetter, 1973; Masden and Campbell, 19845)。亲密与情感是强连带

的标志，情感的依赖使人们感性地愿意表达善意，更不愿欺骗别人情感的依

赖，因此降低了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使双方保持善意的互动，增加相互信

任。 

类似的观察也存在于交易行为之中，Uzzi(1996; 1997)称企业间交易的强连

带为镶嵌连带(embeddedness ties)，是一种具有信任基础的长期生意伙伴关系，

而一般的交易关系则是「一臂之外连带」(arm-length ties)，是不具情感色彩，

也无信任基础，照着合约完成交易就两散东西的交易关系。 

同样的观察也发生在层级内交易。Krackhardt(1992)在「强连带优势」(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理论中，分组织内网络为情感、情报与咨询三种，其中他

情感网络为”philos”—希腊文的好朋友—并以为这种网络所蕴涵的资源就是信

任，以及因信任而来的影响力。因此一个情感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高的人

会得到多数人的信任，而发挥影响力，如果离职会引发别人也离职(Krackhardt and 

Porter, 1985)，如果公司发生危机，他的影响力则可以帮助解决危机(Krackhardt, 

1992)。更进一步地，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在区分企业内网络时，直接就

分成信任、情报与咨询。情感网络已直接被等同于信任网络了。这些理论都指出

以情感为基础的强连带是发展信任的最主要关系。 

以社会交换为基础的信任不同于强连带，弱连带的优势则提供了讯息与参考

(reference; Burt, 1992)，一个拥有弱连带多的人可以有较广的人脉网，收集到多

元而广泛的讯息，因此在找职上有较多的成功机会(Granovetter, 1974)，在商场上

也有较多的商业机会(Burt, 1992)。弱连带多的人也有较大的机率成为两个团体之

间的「桥」，所以能够扮演中介角色，不但得到中介利益，还可能成为「渔蚌相

                                                 
5 Masden 在美国 General Social Survey 中为连带强度设计的问卷并不包括互惠内容一项，但却加

入了关系的来源。 



争，渔翁得利的「得利第三者」(Burt, 1992)。但是弱连带的缺点却是少了情感作

基础，不易形成信任关系而为长期伙伴。 

但弱连带是否不能产生信任?纯经济交易的弱连带似乎是如此，但存在有社

会交换的关系则并不尽然，Blau(1964)的社会交换理论指出，社会交换不同于经

济交换，它的回报不能是实时，也不能明确的计量，所以不能像经济交易一般银

货两讫互不相欠，相反地，一个帮助可能要以很长的时间以后另一种形式的帮助

加以回报，施恩者必须对受惠者心存信心，相信对方的善意，当这个信心获得证

实时，信任感也会逐渐建立。你来我往的社会交换，使双方都累积了对方会善意

回报的经验，因此信任关系得以建立。 

这个理论在中国组织内即可以得到证实，工作咨询是一种组织内非常重要的

资源，但却不必然要有情感关系才能传递这种资源，组织内乐于受人咨询的员工

往往可以得到他人的善意回报，因此咨询关系甚至超越情感关系成为员工间产生

信任最主要的关系(Luo, 2005a)，由此可见，这种非实时回报又有来有往的社会

交换是华人建立信任的主要来源。 

互相为利的信任(encapsulated-interest account of trust)Hardin(2001)提出相互

为利的信任概念，强调两个从事交换的个人，因为相互之间都掌握对方的利益，

在相互依赖之下，会尽量表现出值得信赖(trustworthy)的行为。因为对方的行为

总是十分可以信赖，所以渐渐地对交换伙伴产生信任。这个理论说明了信赖行为

并不一定是人格特质的反应，而是人际关系的结果，某人对甲行为是可信赖的，

但对乙却不必然谨严诚信，而且对甲之所以保持可信赖行为往往是出于对方掌握

了已方的利益。不过，始以利始，竟以义终，双方长期表现出可信赖行为，最后

却产生了信任关系。 

这个理论看起来很像博奕理论中的计算性「信任」，都以利益的计算为产生

信任的基础，但也有不同之处，博奕下的信任是以持续的博奕为基础，一旦没有

后续的利益，欺诈即会产生，而 Hardin 的理论却强调心理层面信任感的建立，

一旦在一段时间的培养之后，人们对对方可信赖行为会产生预期而建立信任关

系，也会珍惜这种信任关系而保持可信赖行为。其二，博奕之中基本上纯以利益

计算为准，所以是权力关系，因为掌握对方的利益也是一种广义的「权力」，足

以屈服对方的意志，而使对方的行为可以预期。诚如前面所述，Granovetter(2002)

与 Cook(2004)都指出，权力无法产生信任，反而会伤害信任，所以博奕下是不会

有信任感的，反之，互相为利理论仍强调信任感建立的过程，分析的是信任关系

而非权力关系。 

这一节所述都是西方的信任理论，对信任的建立已有十分详尽周延的剖析，

但是不是适合解释我们的社会呢?华人的信任感又从何产生呢?  



肆、华人信任网络的建立—同、报与结亲 

一、华人经济交易中的信任 

综合中国人心理学的自我中心关系网络与西方的信任理论，三种关系可以被

视为信任关系，第一类是家人连带，如前所述虽然这种关系被 Yamagishi 认为是

保证而非信任，但大多数的两岸调查仍显示家人在一般认知的「信任」意义下仍

是最被信任的人(王绍光与刘欣, 2003)，所以这些证据显示保证关系不同于权力

关系，权力关系会有害于信任的建立，保证关系却有助于信任产生，这是为什幺

风雨飘摇、危疑震撼之际，依需求法则行事的家人仍然是最可信赖的对象。 

第二类的信任关系是熟人连带，西方的信任理论中强连带优势理论以及社会

交换理论都足以说明这类关系是信任关系，因为它同时包涵了情感与交换，是情

感性与工具性混合的关系。但是人情交换的概念在西方却是较少见的，也未曾有

理论加以分析，所以这是华人特有的关系型态与行为模式，尤其是人情帐更标记

了这类关系中的深度信任。 

为什幺我们认为这类关系带来深度信任?甚至我们怀疑其信任之深超过家人

连带。依据可信赖(trustworthiness)理论，信赖是诚实、能力、一致性以及互惠四

个构面构成的，家人连带中的需求法则保证了互惠性，也要求双方的诚实，但如

果家人的能力不足，性格成熟度不够以致前后不一，依据需求法则，即使啧啧抱

怨，也不一定会产生信任，但家人之间仍需保持合作。有时，没有信任仍需合作，

所以家人连带成了保证关系。熟人连带则不同，它的情感关系保证了互惠与诚实，

它的交换关系又要求合作的果效，所以双方要有一定的能力与一致性，才能保障

合作的继续进行，否则合作没有果效，关系便会随而终止，换言之，四个可信赖

行为构面必须全部齐全才能够建立熟人连带，其在信任上要求之强，甚至超过了

家人连带。 

虽然西方的信任理论足以说明此一连带为信任关系，但却不足以完整描绘此

类连带的特质，有待本土化的信任理论更深入地调查。 

最后一类是弱连带中具有社会交换性质者，比如那些在合约行为之外，多作

的「额外服务」，西方的社会交换理论以及互相为利理论(encapsulated-interest 

account of trust)足以说明这类连带具有信任性质，因为合约外的「帮忙」可以成

为社会交换，期待对方未来的善意回报，更且，双方的长期潜在利益也常使双方

谨守合约而表现出可信赖的行为，这些都是促成互信的因素。不过在我们的质化

资料收集过程中要排除因权力大的一方使用权力而得到的「额外服务」，这不但

不会建立信任，而且破坏信任，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易中权力大的一方是否展



现「额外服务」善意行为，如果是，我们可以断言，虽然这类交易关系只是工具

性交换的弱连带，但却有信任存在其中。华人十分强调「以大事小」、「广布恩德」

的艺术，其实这正是建立弱连带中信任关系的主要方式。 

二、华人信任网络的动态变化 

信任关系发展也是动态的，不同的关系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中国社会的信

任关系转换是如何进行的呢? 

九同与认同如上所述我们的社会中充满了「找关系」、「拉关系」的行为，这

是两个人从无连带发展出弱连带的过程。两个将发生交易关系的人常常先「套近

乎」，拉近关系，因为交易需要一定的信任才能进行，如 Granovetter 强调，信任

不止是制度在控制不确定性上的替代品，而且也是促成交易进行的必需品

(1985)，这个交易所需起码的信任，我们称之为最小信任(minimum trust; Luo and 

Yeh, 2004)。在一个制度完善、法律执行谨严的社会中，或在一个专业规范受到

尊重的组织里，我们可能会对任何陌生人都有最小信任，而乐于与之交易，但不

幸的，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很少对陌生人有此信任，因此在交易之前需要一个过

程去建立最小信任。 

『一表三千里』意即找亲戚关系，是华人拉关系最常用的方法，也就是以同

宗为基础找到的关系。传统中国社会有所谓的九同—同学、同事、同乡、同姓、

同好、同行、同年、同袍以及同宗。与西方社会主要的认同基础--姓别、年龄、

宗教、地域、阶级、地位团体以及种族—相比，华人传统社会似乎在宗教上十分

多元宽容，同一信仰不是重要的认同来源。在姓别上则在男尊女卑的传统下，居

于弱势的女姓并未形成相互认同的意识。同样的，华人在阶级以及因为生活风格

而区分的地位团体之间也较相互包容，阶级意识不强，居弱势的阶级相互认同也

不强，在科举制度之下，跨代阶级移动的情况十分普遍，所以阶级认同也不在九

同之中。相对的，华人重视的，首推血缘，同姓、同袍与同宗指的都是血缘关系。

其次则是相互互动的经验以及共同生活记忆，同学、同事与同年指的都是过去相

处过的或有共同生活经验的一群人。其中，同年类似西方所说的 cohort，如一起

考上科举的「同榜」，或同一批进入组织的同事，也是一群具有共同生活经验的

人。同乡是一例外，和地域团体是相同的意涵，也是中国社会出门在外时最重要

的关系来源，各地的同乡会往往是异地游子第一个寻找关系的地方。 

九同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十同」，就是共同朋友。拉关系时最常找

的话题就是「你认不认识某某某，我和他可是哥儿们…」，足见共同朋友是建立

最小信任的好方法。我们都有当介绍人的经验，把自已的一个朋友介绍给另一个

朋友以促成他们两人之间的一次交换，介绍人扮演了两个重要角色，一是集体监

督，当他们两人发生纠纷时，介绍人变成了调人可以「评评理」。二是担保，一



方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时，另一方可以找介绍人帮忙解决，以介绍人的人情关系形

成压力，对方往往和介绍人较熟，介绍人可以在对方的人脉网络中「揭发」其行

为，也能形成压力。所以关系不够，华人不轻易当介绍人，因为别人的交易，介

绍人是要负担部分风险的。熟人的价值在这里特别重要，交情不够，朋友并不愿

意担负这样的风险，所以介绍也是重要的人情交换的项目，下面就让我们来讨论

人情交换。 

报与人情法则熟人的价值在上面有所介绍，而弱连带如何变成熟人连带呢?

尤其是商场上的经济交换关系如何可能变成混合了情感色彩的熟人连带呢? 

交际应酬是华人经济交易中常见的行为，也正是经济交易双方发展出情感关

系的重要过程，但交际应酬并不保证情感关系的建立，充其量它只是一种仪式性、

象征性的行为，象征一方对另一方发出情感关系的邀约，另一方表现出乐于定约

的态度，真正使熟人连带成为可能的仍是人情交换。 

如前所述，人情交换不同于一般工具性交换在于它的特殊性或专属性，以及

它的长时间内高频率的交换，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伪装」在情感之下，不能讨价

还价，也不能要求实时回报。换言之，交际应酬之外，针对对方量身订作其特殊

需要的「人情」，并在情感的籍口下不求回报地给予，才是建立熟人连带的窍门。

当你来我往有了长时间高频率的人情交换后，双方心中都有了一本互欠对方的

「人情帐」时，熟人连带也就牢不可破了。不过正如黄光国所言，从情感关系转

成混合关系很容易，但从工具关系转成混合关系却十分难，从生意往来的生人，

透过交际应酬及人情交换而变成熟人，在处处言利的商场上确实较不常见。 

连姻、认养与结拜要想从熟人再进一步「结亲」成为「家人」，就更不容易

了，毕竟已经有了「曰利」的交换关系，还想转换成「不计其利」的需求法则下

的家人连带，除了要在情感上加深加厚外，往往还要有一定的仪式行为。一般而

言最重要的三种仪式行为是连姻、认养与结拜。连姻是华人最重要的结亲行为，

指腹为婚，结为亲家，甚至亲上加亲都是我们的社会过去常见的行为，透过连姻，

两家人可以成为姻亲，自然就是一家人了。另一类「结亲」行为是认养，「拜干

爹干妈」或「收义子义女」也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仪式，当然不同于血亲或姻亲，

认养并不会真的成为一家人，但却足以象征两造之间的关系视同家人。另一个这

种象征性「结亲」就是结拜，桃园三结义传颂千古，说明义兄弟可以比亲兄弟还

亲、还讲义气，所以『拜把兄弟』可以视同家人连带。 

派系一群「拜把兄弟」的结合，就是派系，在中国的地下经济领域内，这种

结盟成派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严重地影响着台湾的地方政治、选举行为以及地

方农渔会的合作经济和信用合作社。派系有时会超出结拜兄弟那幺亲的一群人，

而让所有入派之人歃血为盟，然后在相互严密的监控下，服膺严格的帮规，这正

如同家族之内华人的行为，也完全符合 Yamaghishi and Yamaghishi 对保证关系的

定义，所以这种派系之内，不必然有高度信任，但却如同家人连带一般，以需求



法则为行为法则，在严密的监视下要求成员「讲义气」，所以这类关系可视为「拟

似家人连带」。 

三、结论与讨论 

在华人商业行为中，我们常听到「拉关系」以及「建人脉」，究其实，就是

建立信任关系以及布建自已的自我中心信任网络，有了这个网络，才能够动员到

足够的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大至合伙小至外包的合作行为。信任是关系

到经济行动之间的中介变量，所以探讨华人的信任关系及信任网络是解开华人管

理研究之谜的一把锁匙。 

本文结合了中国人心理学中的关系网络以及西方的信任理论指出，经济行动

中的信任有三个基础，一是建基在血缘、结亲与结拜行为之上的家人连带，二是

建基在人情交换与人情帐之上的熟人连带，以及建基在社会交换的弱连带或建基

在相互为利信任理论上的工具性交换关系。这些信任关系又构成一个差序格局的

信任网络，而且信任关系虽深浅不同，却可能在动态过程中加以改变，比如『九

同』可以创造最小信任，「朋友介绍」则加强了保证关系，「以大事小」可以带来

社会交换的信任，「诚实作生意」则可以创造相互为利的长期交换，人情交换则

进一步把交换关系变成混合情感的熟人连带，结拜或入帮则带来拟似家人连带，

这些行为动态地扩大了或深化了华人的自我中心信任网络。 

然而本文仅是一个把「人脉」解释成更清淅的自我中心信任网络的初步探索

而已，西方的信任理论在对此一华人经济行动现象的解释上有帮助，却远远不够，

有待更多的本土化研究加强之。其中既有的信任理论对熟人连带的解释足以说明

其信任的存在，却不足以说明其信任的强度及运作的方式，尤其是人情交换与人

情帐，虽然已有一些中国人心理学的解释，并为本文所引用，但仍远远不足以画

其全貌，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本土化研究补强之。 

其次，什幺样强度的信任可以带来什幺样的资源及合作关系?合伙，外包，

借钱，投资，长期交易，情报交换，谈判时的妥协，介绍朋友和介绍生意等等重

大经济「资源」需要家人、熟人还是弱连带才可以取得?这一类研究清楚了，信

任网络的研究才会对华人经济行动的了解作出重大贡献。 

自我中心信任网络是一个比「人脉」清楚的概念，不但有了分类，也开始有

了以行为及关系类型为指针的操作性定义，这有助于进一发展定性及定量的实证

研究。只是这些操作性定义还远远不够清楚，比如「合约外的额外服务」是什幺?

在外包中，可以指涉的是帮助外包厂改良制程，或在评鉴后尽量合作改进而不用

奖惩工具。在组织行为中，则可能是咨询或知识分享。这些有待更多的质化研究

加以观察，才可以定出更明确的操作性定义，让模糊的「关系」、「人脉」等等概

念变成可操作化定义的概念，而帮助实证研究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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